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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奢命令

欠稅名醫搭名車，該下車了案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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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稅名醫搭名車，該下車了

仲夏上午，辦公桌上除有攤開的水果日報以斗大醒目字體登

載 :「欠稅 4 千萬擺爛」、「直擊名醫搭 200 萬座車」並登有該

名醫阿坤搭乘百萬名車之 6 張照片外，另有幾堆厚厚的執行卷宗

及 數 10 張 調 查 資 料，

新北分署執行官阿玉正

忙著審閱相關資料，心

想 : 這應該有奢侈消費

行為吧 ? 因此立刻叫承

辦書記官阿堯召集本案

所有協同辦案人員到會

議室共同研商。

阿 堯 精 神 抖 擻 地

說 :「 報 告 執 行 官， 全

體人員到齊 !」會議室

頓時安靜無聲，大家一

致轉頭注視著阿玉，阿

玉以沈穩且冷靜的語調

說 :「各位都知道，近日平面及電子媒體相繼報導本案，已引起

社會大眾高度關注，所以大家要更齊心合力地辦理本案，才能符

合各界對我們的期待。接下來由阿堯報告執行過程，看看義務人

之消費行為是否有逾越一般人通常之程度，請大家踴躍提出問題

討論，並交換意見。」

阿堯清一清喉嚨，大聲的說 :「報告執行官及各位先進，本

案義務人阿坤為國內知名醫師，已滯欠綜合所得稅等逾 4 千萬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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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稅名醫搭名車，該下車了

案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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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名下財產已不足清償所負義務，可是義務人近年來仍繳納高額

保險費等，有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之情事。」

書記官阿昌滿臉疑惑地看著阿堯問 :「為何購買高額保險就

是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 ?」

書記官阿杰亦抬頭附和地說 :「是啊，購買保險在現今社會

已非常普遍 , 不知義務人購買之保險契約內容為何 ? 假如是投保

醫療險、失能險或意外險，可能就不一定是奢侈消費了。」

書記官阿芬隨即起身站起來，拿起會議桌上的執行卷宗快速

地翻閱後，指著卷內資料說 :「我看卷內資料，義務人購買保單

為 : 保本保險、分紅終身壽險、

還本分紅終身保險等等，好像都

是以儲蓄理財為主，且義務人近

2 年所繳納保險費高達 60 萬元

以上，這都顯示義務人經濟收入

極佳，才有能力購買此等高額商

業保險以進行儲蓄理財，並繳納

這麼高額的保險費。不過，認定

義務人有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

度，應該還要有其他資料佐證，

可能比較周延。」

阿昌聳聳肩，皺著眉頭，低聲追問 :「請問有查義務人的信

用卡消費內容嗎 ? 這也可以佐證義務人的生活有逾越一般人的通

常程度哦！」

阿堯隨即熟稔地翻閱面前執行卷宗，再手持一張明細表向大

家展示，並語氣堅定地說 :「各位請看，這張簡表是依照義務人

近 1 年信用卡交易消費明細作成，由此可以看出，義務人曾到金

額較高之『燒烤』餐廳消費，刷卡金額從 6 千多元至 1 萬 1 千多

元，也有到 3C 電器賣場，購買 3C 或家電產品消費，刷卡金額

從 3 萬 8 千多元至 4 萬多元，更有到戶外用品社、百貨公司或大

賣場消費，刷卡金額從數千元到 1 萬多元，如果再以義務人單月

消費金額來觀察，有單月消費金額高達 8 萬 906 元到 12 萬 1,880

元者，從以上分析，很明顯看出義務人的生活有逾越一般人通常

程度。」

阿玉沈穩的說 :「很好，既然相關疑義都已充分討論，依卷

內資料看起來，義務人應該有符合《行政執行法》第 17 條之 1

規定之情事。接下來請承辦同仁以書面通知義務人到場陳述後，

若符合規定，即對其核發禁止命令，禁止義務人購買、租賃或使

用 2 千元以上之商品或服務，並禁止他搭乘計程車、高鐵、航空

器等交通工具。」

阿堯鬆口氣的說：「若對阿坤核發禁止命令，他就沒辦法搭

乘百萬名車，也不能到高檔餐廳消費，不能過奢華的生活了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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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 點

分署核發禁止命令，禁止義務人購買、租賃或使

用 2 千元以上之商品或服務，是否過度侵擾義務

人的生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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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公約結構指標

《公政公約》第 17 條規定：任何人之私生活、家庭、住宅或通

信，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，其名譽及信用，亦不得非法破壞 ( 第

1 項 )。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，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( 第 2

項 )。

《經社文公約》第 11 條規定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

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，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

斷改善之生活環境。締約國將採取適當步驟確保此種權利之實

現，同時確認在此方面基於自由同意之國際合作極為重要 ( 第

1 項 )。

國家義務

 國家應透過立法、行政或司法機關以及政府設立的有關機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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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，個人得自由決定其生活資源之使用、

收益及處分，因而得自由與他人為生活資源之交換。《憲法》第

15 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，使財產所有人得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

其自由使用、收益及處分之權能，以確保人民所賴以維繫個人生

存及自由發展其人格之生活資源；而契約自由使契約當事人得自

由決定其締約方式及締約內容，以確保與他人交換生活資源之自

由，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，並為私法自治之基

礎，除依契約之具體內容受《憲法》各相關基本權

利規定保障外，亦屬《憲法》第 22 條所保障其他

自由權利之一種。惟《憲法》第 15 條保障之財

產權及《憲法》第 22 條所保障之契約自由，國

1

家基於維護公益之必要，尚非不得以法律對之為合理之限制 ( 司

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76 號及第 580 號解釋意旨參照 )。

義務人如欠繳達相當金額之公法上金錢債務，且其財產已不足清

償其所負義務，卻仍享受奢華生活，對於大多數守法履行義務之

民眾極不公平。為維護公平正義，《行政執行法》第 17 條之 1 的

規定，係以義務人為自然人為規範對象，其奢華生活無論係義務

人自身之財產支應或由第三人提供者，均在禁止之列。又考量禁

止命令係限制義務人之財產管理處分權，為符合比例原則，義務

人應具備「其滯欠合計達一定金額」、「已發現之財產不足清償

其所負義務」、「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」等要件時，執行機

關始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對義務人核發禁止命令。

基於行政執行機關對義務人生活程度之限制，涉及憲法人民基本

權利之限制，自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行政執行機關應於核發禁

止命令前以書面通知義務人到場陳述意見。又為使義務人知悉其

受限制之具體事項，行政執行機關於核發禁止命令時，應明確載

明限制之事項，例如「禁止義務人購買、租賃或使用 2 千元以上

之商品或服務」、「禁止搭乘計程車、高鐵、航空器之交通工具」，

並通知應予配合之第三人。

行政執行機關核發禁止命令後，義務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禁止命令，

再經由分署踐行命義務人清償適當之金額，或命其報告一定期間

之財產狀況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等事項之嚴謹程序，如仍不為

2

3

4

保障人民的私生活，不受非法干涉或無理侵擾 ( 人權事務委員

會第 16 號一般性意見第 1 段、第 3 段及第 4 段意旨 )。

 國家應積極採取適當之步驟與措施，確保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

在一起時，都具備取得適當食物、經濟條件及生活所需之狀態

( 經社文委員會第 4 號一般性意見第 1 段、第 7 號一般性意見

第 9 段、第 12 號一般性意見第 7 段、第 15 號一般性意見第

11 段意旨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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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償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，即擬制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

可能而故不履行，該當《行政執行法》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

6 項第 1 款之要件，行政執行機關自得依該條限制義務人住居或向

法院聲請管收，以促其履行義務。

本案例中，義務人阿坤身為國內知名醫師，欠繳鉅額稅款不履行，

且已發現之財產不足以清償所負義務，理應簡樸度日，並將收入

等財產優先償還滯欠款項，惟義務人卻仍購買高額商業保險，並

使用信用卡為高額消費，此均非維持一般人基本生活所必需，是

新北分署如認義務人生活有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，對其核發禁止

命令，禁止其「購買、租賃或使用 2 千元以上之商品或服務」、「禁

止搭乘計程車、高鐵、航空器之交通工具」等消費行為，雖屬對

於人民追求改善「衣食住行」生活條件之限制，但此種限制係為

促使義務人履行其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

並無非法侵擾義務人的生活，符合《公政公約》第 17 條及《經社

文公約》第 11 條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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